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新豐高級中學教師甄選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 

 

 
本 人 應   學 年 度 第   次 教 師 甄 選 考 試 錄 取 

____________科   □專任教師   □代理教師 (請勾選一項) 

□ 正取  □備取一  □備取二 

□ 備取三  □備取四  (請勾選一項) 

現 因 故 放 棄 錄 取 資 格 ， 特 此 聲 明 。 

     

此    致 

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

 

 

考 生 簽 章 ： 
 

准考證號碼： 
 

身分證號碼： 
 

聯 絡 電 話 ： 
（日） 

（行動電話） 

中 華 民 國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請錄取人員填具本聲明書且親簽後，先電話傳真至 06-2302623，再郵寄

至『711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北路一段 148號  人事室』收（郵戳為憑）。 

二、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慎重考慮。 


